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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王某于 2020 年 8 月经劳

务中介介绍进入某物流有限公
司， 从事装卸工作， 双方签订

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

其中试用期六个月， 合同约定

每月综合工资 6000 元， 试用

期工资为 4800 元， 公司未为
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入职第

二天 ， 王某随车送货至某站
点， 卸货时不慎砸伤腿部， 随

即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 物流

公司负责人李某知晓后安排相
关人员处理此事， 并垫付了医

疗费用。

王某在伤情稳定后回沪继

续治疗， 在后续治疗及停工期
间多次向公司提出申请认定工

伤的相关事宜， 但公司以王某

受伤不严重为由拒绝申请。 王

某在伤情稳定后自行向工伤部
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后经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 “因
工致残程度九级”。 当王某拿

着工伤认定书和鉴定结论书与

公司协商时， 公司负责人李某
气愤不已， 指责王某自作主张

认定工伤， 称该工伤赔偿金额
远远超出公司的承受范围。

之后双方多次协商未果，

在自行协商不成的前提下， 王

某于 2021 年 9 月向嘉定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
裁， 要求公司支付工伤相关待

遇 。 受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委
托， 该案由嘉定区劳动争议人

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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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标准如何计算

当事双方各执一词

调解员收到案件后第一时间电

话联系了双方当事人， 在双方当事

人均表示愿意调解的基础上， 调解

员耐心倾听双方陈述事实经过， 并

提出建议。

王某称， 刚进公司第二天就发

生工伤非本人意愿， 本想着与公司

协商处理， 自己也愿意做出适当让

步， 但公司提出只愿支付极少的赔

偿， 且公司负责人冷漠的态度让其

无法接受。 在受伤医治和停工期

间， 公司只支付了最低工资， 导致

其生活窘迫， 与公司多次协商未果

才提出了仲裁申请。

某物流公司负责人李某称， 王

某入职第一天公司为他进行过岗位

培训， 但上班第二天就出现操作失

误导致受伤， 公司认为他存在自残

嫌疑， 应承担一定责任。 由于王某

刚入职时为了多拿工资表示不需要

公司为他缴纳社保， 才导致公司现

在要承担这么一大笔费用， 现工伤

部门已做出了认定， 公司也只能接

受。 对于王某的工伤待遇请求， 公

司不是不愿意支付， 只是不同意王

某对于赔偿款的计算标准。

调解员在听取了李某的陈述后

指出， 公司在员工入职后应及时缴

纳社保， 在员工受伤之后应及时申

请工伤认定， 不能存在侥幸， 更不

能逃避责任。 依据 《社会保险法》

第四十一条规定： 职工所在用人单

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 发生工

伤事故的， 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 本案中， 公司应当向王某

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因双方对工伤

待遇标准计算上有异议， 在征得双

方当事人同意后， 约定了时间进行

现场调解。

反复沟通打破僵局

各退一步达成一致

在调解现场， 调解员向双方当

事人解析了工伤九级待遇的相关法

律， 根据 《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

法》 第四十一条规定： 工伤人员因

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

的， 享受以下待遇： 从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七级伤

残的， 为 13 个月的工伤人员本人

工资； 八级伤残的， 为 11 个月；

九级伤残的， 为 9个月； 十级伤残

的， 为 7 个月。 劳动合同期满终

止， 或者工伤人员本人提出解除劳

动合同的，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由用人单位

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七级

伤残的， 分别为 12 个月的上年度

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八级伤残

的， 分别为 9 个月； 九级伤残的，

分别为 6个月； 十级伤残的， 分别

为 3个月。 本人工资， 是指工伤人

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

病前 12 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 本

案中， 由于公司没有按时为王某缴

纳社保， 基于王某伤残九级的工伤

鉴定结果， 公司现需要向王某支付

按 9个月本人工资计算的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按 6个月上年度全市职

工月平均工资计算的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对于停工留薪期待遇， 根据

《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第三

十七条规定： 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

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

作接受工伤治疗的， 在停工留薪期

内， 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由所在

单位按月支付。 停工留薪期一般不

超过 12 个月， 具体期限根据定点

医疗机构出具的伤病情诊断意见确

定。 在王某接受治疗期间， 公司也

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向其支付停工留

薪期间的待遇。

调解员将工伤待遇的相关计算

标准释明后， 建议双方协商出一个

双方都能接受的金额。 王某在经过

考虑后提出要求公司一次性支付

20 万元， 同时也表示可放弃之后

的二次手术费用。 但公司负责人李

某认为王某提出的金额超出了自己

的预期， 公司难以承受。

眼见调解进入僵局， 调解员通

过背对背的方式与公司负责人李某

沟通。 公司方既然过来调解， 肯定

也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的， 这

是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式。 因公

司未为王某缴纳社保， 调解员询问

公司是否有为员工购买过其他的保

险， 公司告知购买了雇主责任险，

虽然可报销一部分费用， 但是对于

王某提出的金额与预期存在差距。

调解员在了解了公司的想法

后， 又与王某进行了沟通， 告知他

现在公司愿意出面解决赔偿问题，

只是金额确实较大， 公司也有一定

的困难， 希望王某在赔偿金额上能

做出一些让步。

经过反复沟通协商， 双方在考

虑了对方的实际情况后， 本着诚意

解决问题的态度均做出了让步， 最

后达成一致意见。

【案例点评】

这是一起因公司未缴纳社保引

发的工伤待遇纠纷。 在实际用工中

公司不缴纳社保而购买其他保险来

规避风险， 以为可以省一大笔钱，

结果得不偿失， 主要原因还是公司

对法律及相关政策规定的认知缺

乏。

在本案中， 调解员依据 《社会

保险法》 和 《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

办法》 等相关法律条文充分解释说

明， 在调解过程中， 一方面建议公

司考虑员工提出的工伤待遇赔偿金

额； 另一方面， 引导员工综合考虑

公司的实际困难。

最终， 在调解员依法公平公正

的调解原则下， 双方当事人达成一

致意见， 最终圆满地解决了本次矛

盾纠纷。

员工入职两天工伤致残
如何赔偿引发纠纷 调解员释法说理化解矛盾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陈宇

在广场上散步， 却被驾驶

着儿童电动车的小孩撞倒受
伤。 除了手术费， 后期治疗对

方是否还要负责 、 赔偿多少

钱？ 对此， 双方意见不一。 金
山区朱泾镇南圩居委调委会调

解了这起人身损害纠纷调解
案。

广场散步被撞倒

后续治疗费还赔吗？

陈某某是南圩新村居民， 2020

年 12 月在紫荆广场散步时被正在

广场上驾驶儿童电动小车玩耍的张

某某的孩子撞倒受伤。 事发后围观

群众报了警， 张某某也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将陈某某送至医院进行救

治。 在警方的协调下， 张某某和在

广场摆摊经营出租儿童电动车的何

某某承担 50%陈某某的手术费用，

合计 9万元。

2021 年 1 月， 陈某某完成一

期手术， 但其伤势并未完全康复，

医生表示还需要一系列后期治疗。

考虑到治疗期限较长， 治疗费用不

确定， 再加上伤势未痊愈行动不便

和需要护理等因素， 因此陈某某的

家人再一次联系了张某某与何某

某， 提出赔偿要求。 但此次张某某

与何某某均认为已经支付了陈某某

的医药费， 此事与他们已经无关，

不同意支付赔偿金。

双方来到调解室时情绪都比较

激动， 受理案件的调解员当即对双

方的冲突进行了制止。

据陈某某家属讲述， 陈某某当

天饭后散步至紫荆广场， 此时何某

某在紫荆广场摆摊经营出租儿童电

动车， 张某某的孩子驾驶着租用的

儿童电动小车从侧后方撞向了陈某

某， 陈某某来不及躲避被撞倒在

地， 当场就起不来身， 幸好热心市

民报了警找来孩子的家长张某某拨

打了 120才将伤者送到了医院。

经医生诊断陈某某大腿右胯骨

骨折， 第一腰椎骨折需要手术治

疗， 费用较大。 张某某打电话叫来

了何某某， 对于医疗费用的事情张

某某与何某某也相互推脱， 最终在

警方的介入协调下才各自承担了

4.5万元的手术费用。 目前一期手术

刚结束， 后续还面临着二期手术以

及康复期的一系列费用， 之前支付

的医疗费用预估还有很大的缺口，

但张某某与何某某均表示已经支付

了医疗费，不愿再承担后续费用。

在另一间房内， 张某某和何某

某向调解员表示， 他们都已经承担

相应的责任， 各自支付了 4.5 万元

的医疗费， 现在从医院给出的单据

上看， 9 万元的医疗费并没有用

完， 但陈某某的家属在没有具体依

据的情况下又提出新的赔偿要求，

这样没完没了的给他们有一种讹诈

的感觉。 他们认为陈某某可以直接

去法院诉讼， 法院判多少他们再给

多少。

精准分析研判

耐心释法调解

调解员围绕 《民法典》 连带责

任、 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监护人责

任进行解释。 调解员先向张某某和

何某某明确了他们各自应当承担的

责任， 从法律的角度为他们普及了

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并不仅仅限于医

疗费一项， 合理支出都是受到法律

所保护的。 同时也不应当把“让对

方去诉讼” 作为推脱的借口， 按照

实际情况他们二人肯定是要败诉

的， 不但要承担赔偿的费用， 还要

搭上诉讼费、 鉴定费甚至伤残赔偿

金等额外费用。

随后调解员告诉陈某某家属，

虽然陈某某是受侵害方， 但这次事

件也属于意外事故， 从张某某和何

某某已经赔偿了 9万元来看， 他们

也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 因此在沟

通时不应当抱着敌视的情绪。 同时

在提出赔偿要求时也要实事求是，

要有依据。

通过调解员的耐心工作， 双方

均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都表现出了

部分的退让， 但就具体的赔偿金额

还不能达成一致。 见此， 调解员给

出了两个方案。 最终， 当事双方经

过慎重的交流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并

在调解员的主持下， 签订了调解协

议书， 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彻底化

解。

【案件点评】

这个案件最终成功调处， 首先

调解员需要有较好的谈话技巧。 调

解员的职责就决定了要充当居间调

停者， 要做一名 “消防员”， 化解

当事人心中的怒火。 当事人来到调

解室时， 正处于矛盾激化之下， 他

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宣泄和释放， 让

心灵有一个出口。 调解员认真听取

当事人的意见， 尽情让他们发泄，

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 在此基础

上， 通过调解员本身较强的法律素

养 ， 对当事人的诉求进行分析研

判， 对有理正当合法的， 予以支持

赞同， 对不合理不恰当不合法的要

求， 于法于理认真加以分析解答。

调解员充分运用 《民法典 》 的法

条， 以案释法， 为当事人现场分析

利弊，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 从而促进社会安宁和

谐。

广场散步被儿童电动车撞伤
金山区朱泾镇南圩居委调委会成功化解人身损害纠纷


